
 

  

該核銷場次公布之幼兒園序號 

該核銷場次公布之幼兒園序號 

 

園長章 

園長章 



 

  

補助金額(有錯要重寫，不能塗改) 

(有更改帳號、園所負責人等，務必主

動聯繫教育局各準公共業務承辦人) 

存摺騎縫

處要蓋與

正本相符

及園長章 



 

 

 

依照國教署幼

兒園核定表依

序向下填寫 

1. 幼兒園全銜要寫 

2. 請自行申請貨物稅 

可在核銷前或核銷後自行去申請 

(請掃描或拍照留存收據資訊) 

惟核銷時本局會先扣減相關金額 

3. 倘已先領到款項之園所，請繳

回。繳回資訊參照成果案件編號

153 之說明) 



 

 

 
1 支出機關分攤表若無自籌款，不需

填寫。 

2.請確實按核定金額，補助金額填

報。 

 



 

113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本市準公共幼兒
園設施設備」經費，改善教學
環境 

依照支出明細表核定

表依序向下填寫 

用途說明寫計畫名稱

及用途 

發票金額 

1. 承辦人不可跟驗收同

一人 

2. 會計單位不可與園長

同一人 

3. 承辦人和請購單位同

一個印章 

4. 驗收或證明和總務單

位同一個印章 

5. 憑證請購單位寫幼兒

園全銜 

6. 憑證申請日期壓發票

日期當天或以前 

7. 預估金額均需含稅 

8. 估辦欄無須填寫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統一發票(含 2 聯單、3 聯單、電子發票) 

2 聯單-1 張 

 

1. 幼兒園全銜(不可寫

台中市) 

2. 品名、數量、單價、

總額務必寫(不可寫

簡寫字) 

3. 發票章務必有”免用

統一發票字樣” 

4. 如果以上有修改均蓋

廠商負責人私章(請

劃掉補字，不可用立

可帶修改) 

1. 幼兒園全銜(不可

寫台中市) 

2. 品名、數量、單

價、總額務必寫

(不可寫簡寫字) 

3. 發票章如有負責

人全名無須蓋廠

商負責人私章，

反之如果沒有，

須加蓋負責人私

章 

4. 如果以上有修改

均蓋廠商負責人

私章(請劃掉補

字，不可用立可

帶修改) 

5. 科目分配 

請以核定表為主 



3 聯單-2 張 

 

6. 如發票數量出現「1

批、1 式、1 套」需

附「出貨單明細」或

「請款單明細」，且

加蓋店章 

7. 明細品名、數量、單

價、總額務必寫(不

可寫簡寫字) 

8. 明細含稅需跟發票金

額一致 



電子發票 

 

  

留意統編是否有出現 

1. 請各園留意電子發票無法修正！  

所以請各園跟廠商確認開立電子發票是否完

整（紅框內容缺一不可） 

2.另請留意此電子發票 不用不用不用 蓋園

長章、與正本相符章 

3.留意統編及園所全銜是否有出現 



 

教育部 114學年度補助 

1. 項次請照核定表依序排序 

2. 項目需與核定表一致，且數量要與憑證上吻合 

3. 改善方式要寫 

4. 照片物品或工程需寫補助字樣 

5. 請以一張遠照一張近照來呈現，補助字樣務必

清晰，請勿使用圖片軟體後製。 

6. 表格請勿刪減 

114學年度教育部補助 

補助教育部 114學年度 


